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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 物主 通告板

香港海關

本署檔號： CTIBINTV0002/24 電話號碼： 2398 5177 
來函檔號： 傳真號碼： 2399 0597 

進出口條例（第 60 章）

通知書

現根據香港法例《進出口條例》（第 60 章）第 27(3)條發出通知，香港海關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三日，

在香港新界葵涌貨櫃碼頭南路 63 號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，檢取下列載於海運主提單： OOLU2733132010 

l 副提單： CLX2402236 - l 的物品。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（第 60 章）第 27(1) ，下列物品為可予以沒收

的物品：

貨物名稱 數量 

X-ray tube ofDunlee, CTR2280, with S/N:24512S190650 1 件 

X-ray tube ofDunlee, CTR2280, with S/N:16102S167672 1 件 

X-ray tube ofVarex, B-240H, with S/N:30831-lP 1 件

任何列於《進出口條例》（第 60 章）第 27(5)條之人士，可由下列日期起計的 30 天內－

(a) 檢取上述物件當日； 

(b) 如是以交付方式把此通知書送達須予送達的人，則在送達當日； 

(c) 如是以掛號郵遞方式寄送此通知書，則在郵寄當日起 2 天之後；或 

(d) 展示此通知書首天，

向關長發出書面通知，聲請上述物件不應予以沒收，並且述明其全名和用作接收送達文件的香港地址。

通訊地址

海關關長

經辦人：署理貿易管制主任吳艷雯

緊貿安排及貿易視察科

地址： 香港九龍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 20 樓 

電話： 2398 5257 
傳真： 2399 0597 

海嶧長

日期：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
( ,110
午敏儀 代行）駟

備註： 

l 任何人士在指定日期內向海關關長提出槩請，並不表示遭扣押的物件必然獲得發還 。 海關腩長在接獲有效聲請通知書後，會向法庭

提出申請沒收該等物件 。 倘盤請人並非有閱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，法庭將排期聆訊，並向聲請人發出傳票，申請結果將由法庭裁決 。

凡聲請人在有關刑事法律程序中在法庭席前為被告人，而除該聲請人外並無其他聲請人，則法庭可應關長提出的申請，在緊接該刑

事法律程序之後聆訊沒收申請 

2 ．倘海涸闞長在指定日期內並無接獲任何聲請通知書，有腩物件須階即沒收歸政府所有 。 

3 如聲請人在香港並無永久地址，則向關長發出的聲請通知書內，須藉包括一位根據 （法律執業者條例 ） （第 159 章）合資格執業的律

師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而指定該律師獲授權就任何沒收法律程序代表藥請人接收送達文件 。 如聲諝通知書內沒有包括該等律師的

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則須被視為猶如從未發出過聲請通知書一樣 。 

CED 118A(Ref. 1/04) 


